	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做好取消药品加成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卫生计生局、有关医疗机构：
按照《中共青岛市委办公厅、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岛市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办发〔2016〕27号）要求，我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将于2016年7月1日零时起，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同时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为确保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工作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执行时间

本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工作整体上分三批进行，第一批自7月1日起，执行“取消药品加成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不含手术类儿童加收项目）”；第二批 “与新版项目规范对接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第三批 “手术类儿童加收项目价格”将分别与7月20日、8月20日与医保部门完成医保数据库对照后执行。
二、关于信息公开
（一）公示时间。各医院应于三批医疗服务价格实施的当日，利用电子显示屏、计算机查询终端、公示牌、宣传栏等形式同步公示新版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等内容，旧项目价格公示内容要同步撤下，公示的时间不得提前或滞后，避免引起患者误解。
（二）公示的内容。各单位要严格按照《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青卫财字〔2015〕7号）规定的公开方式、公开内容等要求做好医疗收费信息公开工作。其中：对药品价格应同时公示药品原售价和现售价，方便患者了解取消药品加成后价格的变化情况。

三、关于惠民医疗减免
关于老年人、残疾人、企业军转干部等惠民医疗对象减免政策，各医院应按照现行减免政策执行，保持本院价格调整前后惠民医疗政策的一致性，不得随意缩减惠民医疗项目和减免幅度。
四、关于市场调节价项目
按照青岛市物价局等四部门《关于取消药品加成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青价费〔2016〕16号）文件要求，2016年7月1日起，我市放开218项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各医疗机构应履行必要内部决策程序，制定本院医疗服务项目市场定价管理办法，做好价格信息公开工作，需办理备案手续的应及时办理备案。
五、关于辅助操作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2012版）》（以下简称新版）明确的辅助操作包括“颅内镜辅助操作、胸腔镜辅助操作、腹腔镜辅助操作、宫腔镜辅助操作、手术显微镜辅助操作、激光辅助操作、微波辅助操作、射频辅助操作、超声刀辅助操作、等离子刀辅助操作、颅微动力系统、眼耳鼻喉微动力系统、骨微动力系统、颌面微动力系统、齿科微动力系统”等15项。
（1）我市已按新版要求出台的手术类项目，在新版项目定价时，已将扣除15项辅助操作之外的手术设备打包计入价内，不得另行收费。
（2）已经独立立项的腔镜项目不得再另收腔镜辅助操作费用。所有使用的医用耗材物品均打包平均计价纳入项目内，不得另行收费。
（3）新版项目名称未注明的设备引导、辅助操作在医疗服务项目中可按照“手术项目+手术设备”收费。
（4）旧版手术类项目涉及手术设备使用的仍按现行政策收费。
六、关于材料收费问题

新版医疗服务项目，只有该医疗服务项目相对应的“除外内容”中的耗材方可另外收费，其他耗材一律不得另收费。新版医疗服务项目之外尚未予以新旧项目对接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耗材收费仍执行现行政策。
七、关于局部浸润麻醉、表面麻醉收费

新版手术临床操作中局麻、表麻已经打入项目价内，不得另外收费，尚未新旧对接的医疗服务项目暂按原收费政策收费。
八、关于跨时间节点处理

对于取药及医疗行为跨时间节点的，按照有利于患者的原则收取相关费用。如，7月1日前取药，7月1日后退药的，按照实际收取的费用退费。

九、关于数据监测

新版医疗服务项目实施后，各医疗机构要及时收集、整理、分析新版项目实施后对医院收入、病人负担、医保支付的影响，市卫生计生委将对新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估。
附件：
1. 新旧项目对接表

2. 对照修改情况表（6.18稿与正式文件）
                   市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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